
 
 

医务卫生局  
二零二二年七月至十二月环保事务报告  

 
主要职责简介  
 
 医务卫生局负责医疗 卫 生 政 策 范畴 的 工 作 。本 局制 定 并 统

筹各项政策和计划，力求达到以下目的︰  
 

( i )  致力提升及保护公众健康；以及  
 
( i i )  确 保 香 港 保 持 高 质 素 的 医 疗 服 务 和 高 效 益 的 医 疗 卫 生 系

统。 
 
2 .  本局负责︰  

 
  与医疗卫生服务有关的政策事宜，包括提供医院服务；公共

医疗卫生服务收费；促进健康和预防传染病及非传染病；医

疗护理、牙科及专职医疗人员的规管、自我规管和发展；以

及药物管制。  
 
  与发展基层健康护理服务有关的政策事宜；长远医护政策；

对医疗科技和研究的规管；中医药的发展；大型公众健康资

讯系统的发展；医疗卫生政策研究；以及反吸烟和烟草管制

政策。  
 
3 .  在 二 零 二 二 至 二 三 年 度 ， 医 务 卫 生 局 的 实 际 开 支 约 为

823 .73 亿元。截至二零二二年七月一日，本局的编制共有 15 名首

长级人员和 211 名非首长级人员。  
 
环保目标与政策  
 
4 .  本局十分支持香港特 区 政 府 的 环境 改 善 工 作 ， 并以 下 列 方

式致力提高我们本身的环保工作成效︰  
 

( i )  遵守有关的环保法例；  

( i i )  提倡减少废物；  

( i i i )  就政府决策对公众健康的影响，向有关的决策局提供意见； 

( i v )  尽量避免污染环境及／或对环境造成滋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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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改善一般环境状况；以及  

( v i )  节省资源。  
 
环境问题和影响  
 
5 .  本局所制定的政策，可能会在多方面对环境造成影响，包括

废物处理、空气污染、环境保育等。本局在决策过程中，会顾及政

策对环境的影响。  
 
环保措施  
 
6 .  本局推行了下列有利于环保的措施︰  
 
(A)  列入政策范畴的措施  
 

( i )  医疗废物  
就如何以环保方式处 理 医 疗 废 物， 与 医 院 管 理 局及 卫生 署

定出未来路向，力求达到政府的环保目标。  
 
成效  
当局于二零一零年六月根据《废物处置 (修订 )条例》颁布《医

疗废物管理工作守则》，以便由二零一一年八月一日起推行

医疗废物管理计划。 该 守 则 为控制 和 管 理 香 港 的医 疗 废 物

订定法律架构。  
 

( i i )  吸烟及烟草管制  
致力劝阻市民吸烟、向市民大众 (尤其是青少年 )宣传吸烟危

害健康的讯息、抑制烟草的广泛使用，并尽量减低二手烟对

公众的影响，藉以减少烟民的人数，令空气更加清新，市民

更加健康。自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起，法定禁烟规定已扩展

至学校、医院、所有室内公众场所 (例如食肆 )、工作间及部

分户外地方，包括泳滩及公园。由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起，

禁烟规定更扩大至所有酒吧、会所、夜总会、浴室、按摩院

及麻将天九馆。吸烟 罪 行 定 额 罚款 制 度 已 在 二 零零 九 年 九

月一日实施，针对在法 定 禁 烟 区或 交 通 工 具 内 吸烟 或 携 带

燃着的香烟或烟斗的行为，征收定额罚款 1 ,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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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运输设施亦已开 始 分 阶 段 实施 禁 烟 规 定 。 本局 自 二 零

零九年九月一日起在有 上 盖 建 筑物 的 公 共 运 输 设施实 施 禁

烟，并于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一日展开第二阶段的工作，把露

天公共运输设施划为禁烟区。14 个隧道出入口范围，以及通

往快速公路或隧道的巴士转乘处已分阶段划为禁烟区。  
 

成效  
烟民在本港人口中所 占 的 比 率 ，较 全 球 大 多 数 地方 的 同 类

比率为低。根据政府统 计 处 在 二零二 一 年四 月 至七 月 期 间

进行的《主题性住户统计调查》(第七十五号报告书 )，习惯

每日吸食香烟的人士占所有 15 岁或以上香港人口的 9.5 %。 
 

(B) 在办公室推行的措施  
 

(i)  减少废物  
 使用再造纸，即使对外沟通亦然  
 收集只用过单面的纸张，作起草、影印或单面档案存件列

印等用途  
 以电子方式传阅职位调派通知、电话表、报告及咨询文件

等，以减少使用纸张  
 把内部通告及其他参考资料放在内部电子报告板供员工查

阅  
 把包含多份通告和文件软复本的电子启导档案夹传送予新

加入本局的人员  
 鼓励采用电子方式进行内部及对外沟通  
 将刊物的印刷数量及通告的复本减至最少 (例如只向相关

员工传阅一份 ) 
 使用普通纸传真机，不用热感式传真机  
 避免以传真或电邮发出文件后再付上原来文件  
 减少使用传真面页  
 使用虚拟传真服务  
 使用具有双面影印功能的影印机  
 在所有网络印表机预设“双面列印”和“灰阶列印”的列印

模式  
 非机密文件不使用信封  
 重复使用旧信封、暂用档案公文套和待办公事标签  
 停止在会议上使用纸杯及瓶装水  
 减少使用纸制贺卡或改为使用电子贺卡作公事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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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使用节日装饰用的物料  
 在方便的地点放置收集箱，回收废纸、报纸和过期刊物以

供循环再造  
 回收印表机碳粉盒，以供循环再造  
 使用循环再造的印表机碳粉盒  
 使用可更换笔芯的原子笔  
 采用会议室网上预订系统，以取代保存纸张档案的做法  
 定期检讨每月供应的有使用限期存货的实际需要  
 在公用地方设置不同颜色的回收箱，收集塑胶、金属、废

纸和充电池  
 

成效  
颇见成效。  

 
(ii)  节约能源  

 提醒员工在办公时间以外把电灯和个人电脑关掉  
 鼓励员工使用楼梯上落各楼层的办公室  
 使用节省能源的荧光灯  
 在办公室及公用地方安装光线感应器  
 安排员工在办公时间过后巡视办公室和会议室，确保所有

电灯及共用设施 (例如影印机 )已经关掉  
 使用具能源效益的设备，例如具自动省电功能的影印机、

印表机和电脑  
 预先设定所有影印机于不使用超过五分钟后自动转为节省

能源模式  
 调校空调系统，使室温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温度，以免浪费

能源  
 

成效  
颇见成效。  

 
(iii)  其他  

 提醒司机在停车等候时把车辆引擎关掉，以免空转引擎排

放废气，同时亦可节省燃料  
 在办公室摆放植物  
 在洗手间使用自动感应水龙头  
 实施政府的“无烟工作间政策”  
 部门车辆使用无铅燃料  
 鼓励员工穿着简单整齐的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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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向所有员工传阅“节能小贴士”  
 在报价文件中列明环保规格  

 
成效  
颇见成效。  

 
加强本局员工的环保意识  
 
7. 为加强员工的环保意识，本局委任一名首长级人员为环保经

理，专责制定和检讨环保措施。本局会鼓励员工参加环保管理课程／工

作坊，并会继续在政策范畴及日常工作中，身体力行，保护环境。  
 
《清新空气约章》下的承诺  
 
8. 为了支持政府改善空气质素的决心，医务卫生局致力实践《清

新空气约章》下的承诺。在实践与本局运作有关的承诺方面，我们的进

展如下：  
 
(A)  公布有关能源使用量和空气污染物排放量的资料  
 

(i)  电力  
医 务 卫 生 局 在 二 零 二 二 年 七 月 至 十 二 月 耗 用 的 电 力 估 计 为

535 816 度*，因此排放的空气污染物估计如下：  
 

污染物  估计排放量  

二氧化硫  71 公斤  
氮氧化物  230 公斤  

可吸入悬浮粒子  5 公斤  
 

* 详情请参阅附件。  
 
(ii)  燃料  

本 局 的 AM 车 在 二 零 二 二 年 七 月 至 十 二 月 的 总 行 车 里 数 为

67 126 公里，估计排放的氮氧化物为 60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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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改善能源效益  
  
 本局已采取多项改善能源效益的措施，详情见上文第 6B(ii)部分。  
 
(C)  分享经验  
 

本局会继续参加有关推广清新空气的经验分享工作坊和讲座。  
 
 
 
医务卫生局  
二零二三年九月  



 
 

附件  
 

二零二二年医务卫生局估计耗电量  

(二零二二年七月至十二月 )*  

 
 
 

月份  

耗电量 (度 )  

添马政府

总部的  
办公室  

友邦广场  
的办公室  

林士街多层  
停车场大厦  
的办公室  

The Hub 
的办公室  

创纪之城

六期的  
办公室  

税务大楼  
的办公室  

总计  

七月  43 571 3 425 5 884 30 217 1 457 - 84 554 

八月  61 802 3 415 6 029 30 150 1 488 2 629 105 513 

九月  62 474 3 254 5 471 26 992 1 380 3 173 102 744 

十月  54 054 3 390 4 825 22 588 1 364 2 341 88 562 

十一月  52 749 3 323 4 529 17 823 1 410 1 810 81 644 

十二月  46 299 3 129 4 189 16 323 1 457 1 402 72 799 

 320 949 19 936 30 927 144 093 8 556 11 355 535 816 

* 由二零二二年七月一日起，食物及卫生局改组为医务卫生局，而环境局则改名

为环境及生态局，接掌食物及卫生局负责与环境卫生、食物安全、渔农及禽畜

公共卫生有关的政策。  


